
本期看点：      
 

⚫ 中上协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工作回顾 

⚫ 独立董事 2025 年述职报告披露情况 

⚫ 独立董事 2025 年履职评价工作概览 

  2025 年 12 月 

 

 

 

 
 

 

 

 

 

 

欢迎阅读《独董制度执行简报》（第 7 期） 

—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作为上市公司的全国性自律组织，围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的主线，充分发挥“桥梁、窗口、平台、阵地”的组织优势，积极开展公司治理

自律管理以及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等有关工作。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编写《独董制度执行简报》，为会员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及相

关主体展现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执行情况及最新案例。 

如有问题请联系：dulidongshi@capco.org.cn，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 

“中上协独董服务”企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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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写说明 

⚫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自2023年9月4日实施以来，已逾两年。在监

管机构、自律组织及市场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的长效机

制不断完善，履职的主动性、专业性、独立性不断提升，履职生态显著改善，

助力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推动资本市场健康稳

定发展。 

⚫ 本期对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工作进行阶段性回顾总结，对独立董事2024年

度述职报告披露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介绍中上协2025年首次正式开展的独

立董事履职评价相关工作情况，供市场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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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协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工作

回顾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独立

董事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以下简称中上协）积极发挥自律管

理和服务职能，根据证监会工作部署，稳

步、扎实开展独立董事信息库建设、自律

规则完善、独立董事履职评价、独立董事

能力建设培训、编写发布《独董制度执行

简报》以及开展宣传等工作，助力改革走

深走实。 

一、完善制度供给，健全配套自律规

则体系 

一是着力塑造诚信文化，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上协发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职业道德规范》，落实改革及新规相关要

求，在制度“硬约束”的基础上，强化道德

“软约束”。二是着力完善履职标准，2024

年 7 月 31 日，中上协修订发布《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结合独立董事改

革内容及独立董事工作实践，为独立董事

规范和有效履职提供指导。三是着力健全

履职机制，2025 年 6 月 6 日，中上协发

布《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指引》，明

确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履职要求、监

督重点等内容，为审计委员会规范运作提

供指导，为独立董事依托审计委员会切实

发挥监督作用提供制度支持。 

二、强化基础保障，上线并不断优化

独立董事信息库 

为回应改革要求和市场需求，中上协

于 2023 年 8 月正式上线全市场统一的独

立董事信息库。信息库以证联网和互联网

相结合的方式运行，辅助支持证监会、证

监局和证券交易所日常监管工作，面向上

市公司和独立董事打造“一站式”服务平

台。互联网信息库目前已实现双向选聘、

培训交流、工作记录、履职评价、统计分

析等功能，常态化为上市公司选聘独立董

事提供服务，同时不断升级优化、更加好

用易用。此外，依托中上协独立董事服务

企业微信，累计为千余位独立董事及公司

代表解答相关咨询。 

三、探索以评促建，稳步推进独立董

事履职评价工作 

经过两年多广泛调研、深入评估，围

绕独立董事履职重点，以提升履职质效为

导向，稳步开展独立董事履职评价工作。

在 2023 年部分辖区试点评价工作、2024

年全市场试评价工作的基础上，2025 年首

次正式开展全市场评价工作，依据独立董

事年度述职报告、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及

诚信数据等，对 9726 名独立董事 2024 年

度在 4663 家上市公司的履职情况进行评

价，通过评价推动奖优罚劣，逐步建立独

立董事声誉激励机制，构建良好的独立董

事履职生态。 

四、总结案例示范，编写发布独董制

度执行简报 

中上协持续关注独立董事履职实践情

况，2024 年以来编写发布七期《独董制度

执行简报》，及时总结梳理独董制度改革

的执行情况、实践动态及最新正负面案例，

展现独立董事积极履职的良好实践，传递

“精准追责”的监管导向，帮助独立董事

以案为鉴，借鉴吸收有益经验和做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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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履职能力。 

五、促进能力提升，组织开展独立董

事系列培训 

为引导独立董事更好适应改革新标准

和新要求，提升履职能力和履职质效，中

上协立足于会员优势、独董委专业优势以

及独立董事信息库平台优势，持续开展独

立董事能力建设系列培训，不断提升培训

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专业性。2024 年

以来合计上线六期 20 门独董培训课程，

截至 2025 年 12 月，累计 15575 人次、

3062 名独立董事，通过独立董事信息库观

看线上培训课程。 

 

 

 

 

 

 

 

 

 

 

 

 

 

  

下一步，协会将持续深入贯

彻落实关于独立董事制度

的系列工作部署安排，立足

“服务、自律、规范、提高”

的基本宗旨，促进提升独立

董事履职质效，强化独立董

事履职支持和保障，推动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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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2025 年述职报告披露情

况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2023〕9 号）和证监会相关工作部署，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对 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 2025 年述职报告披露情况进行梳理分

析。本次分析样本为 2024 年全年在沪深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任职，且任职公司截

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未退市的独立董事

披露的2024年度述职报告，共对应12368

人次的独立董事任职信息。除去 25 人次

的独立董事因各类原因未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公开披露述职报告外，有效样本为

12343 人次，对应 9726 名独立董事 2024

年度在 4663 家上市公司的履职情况。具

体情况如下： 

一、披露总体情况 

披露形式上，独立董事基本按照《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要求分别准备和提交年度述职

报告，但尚有 2 份述职报告样本（对应 2

名独立董事 2024 年度在 1 家上市公司的

履职情况）存在混同情形，即独立董事未

单独提交述职报告，而是在同一家公司任

职的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提交一份述职报

告，对公司全部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进行

整体的概括性描述。 

披露内容上，年度述职报告内容同质

化、样本化问题进一步改善，但整体而言，

 
1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独立

董事辞职将导致董事会或者其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

例不符合本办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独立董事中欠缺会

述职报告履职情况部分特别是重点关注事

项部分仍多侧重一般性描述，部分独立董

事仅披露对不同议案的决策结果，没有对

决策过程、考量因素或具体举措等做描述。 

二、具体履职披露情况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1. 兼职情况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独立董

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独

立董事，并应当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2024 年 9

月 4 日独立董事改革过渡期已满，上市公

司及独立董事积极落实相关要求，2024 年

度不存在独立董事在境内上市公司兼职家

数超过 3 家的情况。 

2. 独立性情况 

《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独立董

事必须保持独立性。”“独立董事应当每

年对独立性情况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

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每年对在任独立

董事独立性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意

见，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2024 年度，

96.61%的述职报告披露了独立性自查完

成情况，3.39%的述职报告未披露相关情

况。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独立

董事每届任期与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

同，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但是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六年。”有 211 人次的独立

董事存在连续任职超过六年的情形，占全

部样本的 1.71%1。  

计专业人士的，拟辞职的独立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责至新任独

立董事产生之日。上市公司应当自独立董事提出辞职之日起六

十日内完成补选。”此处统计以六年零六十日作为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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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履职概况部分 

根据沪深证券交易所关于独立董事年

度述职报告格式指引要求，独立董事应当

在“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部分说明本

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方式及投票情况，

出席股东会次数，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情况，行使独立董

事职权的情况，与内部审计机构及承办上

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财

务、业务状况进行沟通的情况，与中小股

东的沟通交流情况，在上市公司现场工作

的时间、内容等情况，以及上市公司配合

独立董事工作的情况等。 

1. 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根据述职报告披露情况，全部样本独

立董事中，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

且未按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委托出席

董事会的情形。绝大多数独立董事出席了

全部应出席的董事会会议，仅 7 人次独立

董事存在缺席的情形，缺席次数均为 1 次。

99 人次的独立董事曾有过委托出席董事

会会议的情形，占比为 0.8%。样本中，9

人次独立董事的董事会亲自出席率低于

80%，最低为 67%。 

2. 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本次改革明确了独立董事“参与决策、

监督制衡、专业咨询”的职责定位，并通

过制度为独立董事搭建包括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3+1”履职平台，促

进独立董事从个人履职向依托组织履职转

变。 

根据述职报告披露情况，截至2025年

4 月 30 日，95.21%（11752 人次）的独

立董事同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职，其

中 72.89%（8996 人次）的独立董事在审

计委员会任职，仅 591 人次的独立董事未

在专门委员会兼任职务。 

3.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情况 

根据述职报告，25.78%（3182 人次）

的独立董事未在报告中披露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相关内容。74.22%（9161 人次）的

独立董事披露了年度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的召开情况，其中 9.01%（825 人次）的

独立董事任职公司 2024 年度内未召开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披露次数为零），76.53%

（7011 人次）召开了 5 次以下的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13.82%（1266 人次）召开

了 5-9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0.64%（59

人次）召开了 10 次以上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召开次数最多的为 14 次。 

披露专门会议召开情况的 9161 人次

的独立董事中，除去未召开专门会议不涉

及出席率的情况外，84.59%（7749 人次）

的独立董事进一步披露了专门会议出席

率，且出席率均为 100%。 

4. 会议投票情况 

根据述职报告，0.28%（35 人次）的

独立董事 2024 年度曾在董事会及其专门

委员会会议或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中投出反

对票或弃权票。其中，26 人次的独立董事

进一步披露了弃权或反对的原因；9 人次

的独立董事未披露原因。 

5. 与内部审计机构及承办上市公司

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77.65%（9584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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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和内部审计职能部门的沟通情况；

88.63%（10939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了

和年审会计师的沟通情况；73.69%（9096

人次）的独立董事进一步披露沟通事项类

型。 

6. 与投资者沟通情况 

64.77%（7994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

露了和投资者进行沟通的情况。60.35%

（7449 人次）的独立董事进一步披露了和

中小股东的沟通情况，沟通方式多为公布

邮箱、参加业绩说明会、出席股东大会等。 

7. 现场工作时间和方式 

48.81%（6025 人次）的独立董事在

述职报告中披露了现场工作时间。31 人次

的独立董事披露的现场工作时间低于 15

天2，占比 0.25%；34.25%（4228 人次）

的独立董事披露现场工作时间为 15 天或

“不低于 15 天”；13.60%（1679 人次）

的独立董事披露现场工作时间为 16-30

天；0.7%（87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现场

工作时间超过 30 天，最长的现场工作时

间达到 142 天。绝大多数样本独立董事未

进一步说明参加会议、走访调研等现场工

作具体时间分配。 

根据述职报告，91.25%（11263 人次）

的独立董事除出席会议外，通过定期获取

上市公司运营情况等资料、听取管理层汇

报等方式，加强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沟通。

80.78%（9971 人次）的独立董事通过走

访、实地调研等方式开展工作。 

8. 其他情况 

 
2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4 日

起施行，施行之日起的一年为过渡期。存在部分独立董

根据述职报告，18 人次的独立董事在

发现可能涉及财务舞弊问题后，要求公司

自查、内审部门调查或聘请第三方机构进

行独立调查。101 人次的独立董事在必要

时，就公司存在的问题向监管部门报告，

或向公司发送督促函，或采取其他方式督

促公司及时整改。 

（三）重点关注事项部分 

1. 监督财务信息及披露 

根据述职报告，披露对公司财务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监督的占

比为 98.06%（12104 人次）；披露对财

务报告中重大会计和审计事项进行监督的

占比为 22.60%（2790 人次）；披露与年

审会计师具体沟通情况，或向年审会计师

提出意见建议情况的占比为 73.69%

（9096 人次）。 

2. 监督内部控制及披露 

根据述职报告，披露对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有效性进行监督的占比为 69.15%

（8535 人次），披露对内部控制报告的完

备性、真实性和合理性进行监督的占比为

82.43%（10174 人次）。 

3. 监督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解聘 

根据述职报告，披露对外部审计机构

及项目团队资质情况进行监督的占比为

58.37%（7204 人次），披露对外部审计

机构独立性情况进行监督的占比 63.93%

（7891 人次）。 

4. 监督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根据述职报告，79.04%（9756 人次）

事自 2024 年 9 月开始记录现场工作时间，导致 2024

年度内现场工作时间不足 15 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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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在评价期内存在应当

披露的关联交易。其中，86.92%（8480 人

次）披露监督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

40.58%（3959 人次）披露监督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合法性。 

5. 监督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 

根据述职报告，61.48%（7589 人次）

的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在评价期内涉及任免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中，77.44%

（5877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监督审

查，43.13%（3273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

露对候选人的遴选标准和程序进行监督审

查。 

6. 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

激励 

根据述职报告，70.32%（8680 人次）

的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在评价期内涉及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激励。其中，

82.59%（7169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

薪酬和激励方案的合理性进行监督，

45.50%（3949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

薪酬和激励方案的决策及确定过程进行监

督。 

7. 监督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述职报告，35.92%（4433 人次）

的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在评价期内涉及股权

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其中，71.22%

（3157 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合理性进

行监督，或关注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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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2025 年履职评价工作概

览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2023〕9 号）关于独立董事履职评价的

改革任务要求以及证监会《关于认真贯彻

落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任务的通

知》（证监发〔2023〕52 号）相关工作部

署，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以下简称中上协）

稳步开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评价工

作。2025 年依据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及诚信数据等，

对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度

履职情况首次开展正式评价。 

独立董事履职评价工作是本次独立董

事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和重要改革内容之

一，从成熟市场经验来看，履职评价作为

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越来越受到重视和

认可。履职评价工作的开展，立足“充分

发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在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监督体系、推

动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

用”的总体改革目标，遵循“问题导向、稳

中求进、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旨在：激

发独立董事履职积极性，推动提高履职质

效；强化独立董事队伍建设，推动形成优

胜劣汰的市场生态；客观评估独立董事制

度运行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体系建设、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指明工作方

向；通过履职评价将制度供给和市场培育

有机协同，营造崇信守法的社会环境和良

好的公司治理文化氛围。 

2025 年评价对象为 2024 年全年在

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任职，且任职公

司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未退市的独立

董事，对应 9743 名独立董事 2024 年度

在 4670 家上市公司的履职情况，样本量

为 12368 人次。评价包括职业道德（满分

20 分）、履职行为合规性（满分 60 分）

和履职行为有效性（满分 20 分）三个维

度。从得分情况来看，大多数独立董事得

分在 60-80 分之间，占比 85.77%；8.46%

超过 80 分；5.77%不足 60 分。评价结果

为 A 的共计 3208 人，占比 32.9%；评价

结果为 B 的共计 6506 人，占比 66.7%。 

（一）参评独立董事任职上市公司情

况 

从任职公司市值来看，参评独立董事

在单一公司的履职表现与公司市值整体存

在正相关性。市值超过 100 亿元的公司，

其参评独立董事获评 A 类的比例最高，为

46.57%。 

从任职公司属性来看，国有上市公司

参评独立董事获评 A 类的比例最高，为

47.50%；民营上市公司为 34.96%。 

从任职公司董事会规模来看，参评独

立董事在单一公司的履职表现与公司董事

会规模整体呈正相关。董事会人数在 11 人

以上的公司中，其参评独立董事获评 A 类

的比例最高，为 44.74%。 

从独立董事规模看，参评独立董事在

单一公司的履职表现与公司独立董事规模

整体呈正相关。独立董事人数在 5 人以上

的公司中，其参评独立董事获评 A 类的比

例最高，为 58.93%；独立董事人数在 3-

5 人的，获评 A 类的为 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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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评独立董事履职表现概况 

从具体履职行为表现看，根据披露信

息，二级指标中平均分最高的前五项指标

分别为“担任独立董事职务情况(兼职未超

三家）”“开展年度述职”“保持独立”

“在专门委员会任职情况”“勤勉出席会

议”。平均分较低的五项为监督应当披露

的关联交易、监督董事和高管的任免、监

督外部审计机构的聘任和解聘、参加培训

以及制作工作记录。履职行为合规性维度，

整体表现最好的指标为“担任独立董事职

务情况”。履职行为有效性维度，整体表

现最好的指标为“监督内部控制及披露”。 

 

 

 

 

 

 

 

 

 

 

 

 

履职评价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

工程，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下一步中上协将结合监管要求

和独立董事履职实践不断优化

完善评价指标和机制、逐步扩

大评价结果的运用，探索更好

发挥履职评价的奖优罚劣作

用，建立完善独立董事声誉激

励机制，构建良好的独立董事

履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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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监督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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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述职报告，61.48%（7589人次）的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在评价期内涉及任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中，77.44%（5877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监督审查，43.13%（3273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候选人的遴选标准和程序进行监督审查。
	6. 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激励
	根据述职报告，70.32%（8680人次）的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在评价期内涉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激励。其中，82.59%（7169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薪酬和激励方案的合理性进行监督，45.50%（3949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薪酬和激励方案的决策及确定过程进行监督。
	7. 监督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述职报告，35.92%（4433人次）的独立董事任职公司在评价期内涉及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其中，71.22%（3157人次）的独立董事披露对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合理性进行监督，或关注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2025年履职评价工作概览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23〕9号）关于独立董事履职评价的改革任务要求以及证监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任务的通知》（证监发〔2023〕52号）相关工作部署，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以下简称中上协）稳步开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评价工作。2025年依据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公司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及诚信数据等，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情况首次开展正式评价。
	独立董事履职评价工作是本次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和重要改革内容之一，从成熟市场经验来看，履职评价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履职评价工作的开展，立足“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监督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的总体改革目标，遵循“问题导向、稳中求进、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旨在：激发独立董事履职积极性，推动提高履职质效；强化独立董事队伍建设，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客观评估独立董事制度运行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2025年评价对象为2024年全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任职，且任职公司截至2025年4月30日未退市的独立董事，对应9743名独立董事2024年度在4670家上市公司的履职情况，样本量为12368人次。评价包括职业道德（满分20分）、履职行为合规性（满分60分）和履职行为有效性（满分20分）三个维度。从得分情况来看，大多数独立董事得分在60-80分之间，占比85.77%；8.46%超过80分；5.77%不足60分。评价结果为A的共计3208人，占比32.9%；评价结果为B的共计6506人，占比...
	（一）参评独立董事任职上市公司情况
	从任职公司市值来看，参评独立董事在单一公司的履职表现与公司市值整体存在正相关性。市值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其参评独立董事获评A类的比例最高，为46.57%。
	从任职公司属性来看，国有上市公司参评独立董事获评A类的比例最高，为47.50%；民营上市公司为34.96%。
	从任职公司董事会规模来看，参评独立董事在单一公司的履职表现与公司董事会规模整体呈正相关。董事会人数在11人以上的公司中，其参评独立董事获评A类的比例最高，为44.74%。
	从独立董事规模看，参评独立董事在单一公司的履职表现与公司独立董事规模整体呈正相关。独立董事人数在5人以上的公司中，其参评独立董事获评A类的比例最高，为58.93%；独立董事人数在3-5人的，获评A类的为43.04%。
	（二）参评独立董事履职表现概况
	从具体履职行为表现看，根据披露信息，二级指标中平均分最高的前五项指标分别为“担任独立董事职务情况(兼职未超三家）”“开展年度述职”“保持独立”“在专门委员会任职情况”“勤勉出席会议”。平均分较低的五项为监督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监督董事和高管的任免、监督外部审计机构的聘任和解聘、参加培训以及制作工作记录。履职行为合规性维度，整体表现最好的指标为“担任独立董事职务情况”。履职行为有效性维度，整体表现最好的指标为“监督内部控制及披露”。

	履职评价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中上协将结合监管要求和独立董事履职实践不断优化完善评价指标和机制、逐步扩大评价结果的运用，探索更好发挥履职评价的奖优罚劣作用，建立完善独立董事声誉激励机制，构建良好的独立董事履职生态。

